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

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减少和降低群众身边火灾事故危害，巩固提升全市火灾防控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黑龙江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整合基层现有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进一步充实基层消防治理力量，明确基层消防工作职责，基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实体化运行，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形成职责明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安全保障。

二、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

（一）健全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组织。按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和火灾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应急消〔2021〕187号）要求，各县（市、区）可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基层治理体系、管理机制实际和火灾防范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乡镇（街道）消防工作机构建设。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可以推动在乡镇（街道）成立消防工作站（所），可单独挂牌成立，也可依托乡镇（街道）相关机构或政府专职消防队挂牌成立，通过依法授权或委托方式明确承担的消防行政执法事项；不具备成立消防工作站（所）条件的县（市、区），对乡镇（街道）有能力承担的消防行政执法事项，可以通过依法授权或委托的方式，明确由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伍承接。

（二）充实基层消防工作人员。按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和火灾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应急消〔2021〕187号）要求，鼓励各地采取做实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消防文员派驻等多种方式，加强基层消防管理。同时，消防部门要指导公安派出所依法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消防宣传教育。

三、强化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管理

（一）加强属地消防安全管理。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推动明确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为消防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领导责任。指导乡镇（街道）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推动明确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为消防工作第一责任人，明确“两委”成员消防工作责任，充分发挥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将消防工作融入“多网合一”综合网格管理，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

（二）加强行业消防安全管理。贯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推动县级有关行业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行业消防安全检查治理，将偏远乡镇、城乡结合部的行业单位场所纳入监管视线。对人员密集、“三合一”场所、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火灾风险较高的单位场所，推动列入行业重点监管对象。对乡镇（街道）排查发现的行业重大消防安全风险，推动实施行业重点督办整治。对新兴行业、领域未明确行业管理部门的，各县（市、区）按照业务相近原则确定行业管理部门。 

（三）加强消防工作监督指导。各县（市、区）消防部门要通过部门共享数据，完善消防监督检查对象名录库，按要求对入库单位场所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消防工作业务指导培训，定期分析研判火灾风险，通报突出火情，提出重点治理意见；指导乡镇（街道）评估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消防力量状况，提出加强建设意见。

（四）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宣传“五进”工作，落实各方消防安全教育职责，推动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科普推广内容，广泛普及消防知识。充分利用全民消防安全学习平台、各类媒体平台和宣传栏、标语海报、演出活动等，开展贴近基层实际的经常性消防宣传活动。加强村（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以及群租房业主、人员密集场所负责人消防培训，提高消防安全能力素质。督促乡镇企业单位建立常态化全员消防培训制度，落实入职必训、定期培训、转岗轮训等要求，提升火灾防范意识。

四、加强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保障

（一）加强基础保障。乡镇（街道）要将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给予必要的经费、物资保障。基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独立设置办公场所，确无条件的可以合署办公，要确保设施、设备充足。
（二）加强培训保障。乡镇（街道）要定期组织基层消防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培训活动，提升人员能力素质。属地消防救援大队要定期开展帮扶指导，宣贯消防法律法规政策，讲授消防业务知识，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三）加强考评保障。各县（市、区）要对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市安委会将把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列为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内容。对因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落实不到位、落实不力导致事故发生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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